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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4〕29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

健康促进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区属各医疗机构、区疾控中心、区卫监所：

现将《2024 年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健康促进工作计划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情况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2024 年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健康促进工作计划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8 日

×××××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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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健康促进工作计划

2024 年，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的健康促进工作要以《上海

市卫生健康改革和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为指导，结合《健康长

宁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和《关于加强长宁区医疗卫生机构健

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通知》相关任务与要求，围绕区卫生健

康委的重点工作，深化医疗机构健康促进工作体系建设，发挥医

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健康科普主阵地和主力军作用，推进健康知识

普及，培育健康文化氛围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提高居民健康素

养，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健康生活需求。

一、推进健康长宁行动，加强健康促进场所建设

（一）完善健康促进工作体系建设

区属各医疗机构要以本单位健康促进委员会为载体，进一步

强化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领导，形成院、科两级组织管

理模式，完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制度与管理评估体系，制

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年度工作计划，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要

求，要有专人、专部门对部门、科室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加

强管理与督导，确保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推进健康促进医院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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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健康促进医院建设的标准，形成创建和巩

固工作的年度计划，将健康促进的理念和标准融入业务行为和组

织文化,融入社区治理，通过制定实施有利于健康的政策、打造

有益于医患身心健康的环境、强化社区健康行动、开展健康教育

与健康促进活动等举措，进一步提高患者及其家属、社区居民和

医务人员的疾病防治、健康管理等知识和技能，提升其健康素养

和健康水平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天山中医医院、区妇幼保健

院、新华及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推进市级健康促进医院

建设工作；其他已创成市级健康促进医院的单位要持续深化健康

促进工作内涵，为迎接市级复审做好充分准备；要结合自身业务

特色，挖掘健康促进工作亮点，形成健康促进“一院一品牌”。

（三）做好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工作

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围绕辖区内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

的健康需求，提供针对性的业务指导，小组指导医生要定期进小

组开展健康自我管理活动，协助小组做好活动记录；21 个 A 级

小组的指导医生要协助做好 APP 电子台账的应用。要在社区内推

动社区智慧健康驿站与社区健康教育咨询点的融合发展，指导居

民开展健康自我管理，引导居民养成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和科学

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增强其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。

（四）做好健康场所的技术支持

区疾控中心要做好对相关社区、学校、机关、医院和企事业

单位各类健康场所建设的技术指导，并针对不同类型场所和人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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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题培训，指导辖区内健康场所开展需求评估、制定切实可

行的干预措施，做好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并出具专题报告，不断

提升健康场所建设的质量和覆盖面，提升创建水平。各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要积极配合本街道（镇）做好市级健康社区（居委）创

建工作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。

二、推进健康知识普及，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

（一）加强区级健康科普专家库与资源库建设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发挥医务人员参与健康科普的积极

性，注重健康科普专家，尤其是中青年健康科普人才的培养，打

造优秀健康科普人才“蓄水池”；二三级医疗机构要发挥本单位

的特长，在健康科普中起到带头引领作用，传授健康科普工作经

验，带动形成一批健康科普人才。组织区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与

社区、企业、机关、学校等场所对接，做好健康科普配送工作，

全年至少有 1-2 次；积极参与“长宁名医讲坛”系列活动，传播

健康科普知识；积极提供优质健康科普素材，充实区级健康科普

资源库。

（二）深入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以“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”等重要节

点为抓手，围绕“三减三健”、《上海市民健康公约》等重点内

容，结合爱国卫生月、周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等各类活动节点开

展健康宣传，传播健康知识与技能，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

一责任人，引领居民群众践行主动健康理念和健康生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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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健康教育宣传阵地建设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发挥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等

新媒体和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宣传品等传统媒体作用，针对老年

人、慢性病患者、孕产妇、青少年儿童等重点人群，做好健康教

育工作，积极开发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宣教产品，不断提升健康

教育效能。

（四）做好市民健康素养监测

区疾控中心要按标准做好成人健康素养监测、中医药健康文

化素养监测、老年人健康素养监测、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等国家

级和市级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监测项目。

三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，织密戒烟服务网络

（一）开展控烟宣传和执法

区卫监所要结合控烟条例实施周年、世界无烟日及社会热点

事件等契机，组织开展控烟普法宣传活动，重点围绕控烟条例核

心内容、典型处罚案例、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、个人及

场所法定控烟职责、不吸游烟等；协同完善街道（镇）控烟志愿

者队伍建设，开展规范化培训；加强对商务楼宇等控烟投诉集中

的公共场所的监督执法力度，严格规范监督执法程序和控烟违法

行为的取证，每季度平均至少完成八例以上处罚案例。

（二）推进戒烟服务网络和能力建设

同仁医院、区妇幼保健院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深入推进

“十月怀胎·爸爸戒烟”孕产家庭戒烟工作，依托市孕产保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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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网络平台,在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健康管理期间的关键节点，开

展孕妇家庭成员简短戒烟干预，积极引导戒烟，并提供全流程、

个性化、便捷、科学的闭环戒烟指导；同仁医院戒烟门诊应发挥

区级戒烟门诊的功能和作用，为转诊的戒烟患者提供规范化戒烟

诊疗服务，同时要持续开展戒烟科普知识的传播，完善运行机制，

总结经验和成果，形成典型案例；各医疗机构要对医务人员开展

戒烟干预规范化培训，推动和施行首诊询问吸烟史并对吸烟患者

开展简短戒烟干预，根据患者需求转介至戒烟门诊持续开展干预

和随访。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3月 18 日印发


